
案例名稱：重要材料實做與契約數量差異過鉅未及時辦
理契約變更，致結算爭議 

 
工程類型 
■土木(□橋梁  □水利  ■道路運輸  □大地  □其他            ) 

□建築 

工程生命週期階段 
□規劃設計        ■施工        □維護管理 

 

項目 說明 

案例

概況 

    某縣政府 98 年 11 月辦理自行車道改善工程，其中占契約總金額

57.3%之重要材料彩色瀝青色料於實際施作時較契約原預定用量減少甚

多，惟履約過程未及時變更修正該計價項目之單價分析表內數量，機關

於驗收後方發現而逕為變更扣除 1,689 萬餘元，廠商不服產生履約爭議

致雙方爭訟。 

發生

問題

原因 

一、 實作數量較契約預定用量大幅減少： 

契約規範就彩色瀝青色料規定由廠商提供樣品俟試驗報告核定後

施作，並於單價分析表內預先制訂一定比例色料用量為瀝青重量

5.4%(如附圖)；惟試驗報告顯示廠商實際施作之色料占比僅有 2%，

與原單價分析占比差異 3.4%。 

二、 履約過程未及時辦理契約變更致生付款爭議： 

本工程契約總金額 4,684 萬餘元，而色料部分之金額占 57.3%達

2,683 萬餘元，履約過程中監造及機關未依核定色料比率差異及時

辦理契約變更，結算驗收時方發現較契約預定用量減少施作部分金

額達 1,689 萬餘元（=2,683*3.4/5.4），致生應否按詳細價目表計

價或單價分析表內之彩色瀝青色料實際施作數量計價之爭議，機關

恐將遭受 1,689 萬餘元之公帑損失。 

處理

情形 

一、 判決按實計價： 

本案為實作數量結算之契約，經最高法院 3次發回更審，最後以單

價分析表內之彩色瀝青色料實際施作數量為結算計價依據，避免機

關溢價支付 1,689 萬餘元。 

二、 因冗長訴訟造成採購效率低落： 

本案工期僅 30 日曆天，然因疏於及時檢討變更而爭訟，爭議延宕

2,163 天，為原工期之 72.1 倍時間。 

＊相關照片或圖說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註 1：契約總金額: 46,849,300 元、綠色彩色多孔隙瀝青總價:36,371,551.3 元 

註2：色粉占契約總金額比率=(46,577.16/63,036.71)*(36,371,551.3/46,849,300)*100%=57.3% 

提報單位：工程技術鑑定委員會 

單價分析表 色料用量占瀝青重量：108kg/2T =5.4% 


